四川泸州川南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2026年5月第二次贵州煤矿直供煤采购竞价文件
一、响应人条件

1.响应人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煤炭生产或贸易企业，并且已经批准进入四川泸州川南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直供煤客户库。

2.响应人在报价截止时间前已按要求交纳报价保证金。

3.响应人未被四川泸州川南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列入供应商黑名单。

二、煤质要求（见本报价所附煤种对应报价单）
三、报价要求及相关说明

1.本次拟采购贵州煤矿直供优质无烟煤  5  万吨，响应人申报供煤量不得低于  5000 吨。供应时间：2026年5月19日至2026年5月31日。

2.报价方式：响应人将拟申报煤种的报价单完整填报后，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后，扫描件发至本次报价专用邮箱：cnfdmtzgbj@163.com。

3.报价截止时间：2026 年5月18日10:00。
4.成交人为最终合同签订主体，一个响应人只能填报一张报价单。申报价格为一票制到厂含税基准价格（税率13%）。

5.响应人须在报价截止时间前足额交纳报价保证金，报价保证金收取标准为10万元，通过银行转账支付（报价同时提供转账凭证，已交的入库保证金可转为报价保证金）。银行账户：工行泸州江阳支行2304343109122102320。

6.采购人根据响应人的报价情况由低至高确定本次竞价成交人。成交人自接到成交通知书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内未签订煤炭买卖合同，视为主动放弃中选，其本次成交煤种的报价保证金全额扣罚，不予退还。

7.未成交的响应人的报价保证金在报价截止日期之后 10 个工作日内退还（不计利息），或留存作为下次竞价的报价保证金。

8.所有成交人的报价保证金在签订《煤炭买卖合同》时可转为履约保证金，履约保证金按每个合同10万元收取，合同执行到期后按合同履约情况退还余额（不计利息）。合同执行期满，响应人的供煤量须在合同约定标准以内（合同签订量的80%-100%），卖方未供煤，买方将全额扣除履约保证金。

9.本次竞价成交人签订价格不锁定合同，买方有权根据实际需求并结合煤炭市场行情调整本合同执行价格，卖方供煤对应单价以执行调价日起前后实际供煤量分段结算，卖方应接受买方价格调整并及时与买方签订补充协议，结算价格按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相关条款执行。调整煤价后，双方重新确认合同约定供煤量，并按重新确认的供煤量考核欠供量和履约率（若买方上调价格，卖方不能调减原合同量，买方不免除卖方违约责任；若买方下调价格，卖方可以调减或经买方同意调增原合同量，买方按调整后合同量进行和履约率考核）。

10.其他事项按川南发电公司贵州煤炭购销直供合同样本执行。

四、竞价评审规则
（一） 评审机构及成员

响应截止后，采购人将按公司采购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组织评审组对响应文件进行审查（评审小组共3人,由采购人的评标专家组成，另设监督组1人。

（二） 评审规则

1. 评审组对响应人进行符合性审查，符合性审查内容包括：.响应人是否已经批准进入四川泸州川南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煤炭供应商库，响应人是否在报价截止时间前已按要求交纳报价保证金，响应人是否被采购人列入供应商黑名单，是否有采购人不能接受的实质性条款 。任意一项不满足要求，均为不合格响应人，不再进行后续评审。
2.评审组审查后确定通过符合性审查的响应人报价具有竞争性的，采购人将对通过符合性审查的响应人以电话谈判（0830-3628195）的方式进行多轮次竞价（最多两轮，响应人的初始响应报价为第一轮竞价报价）以确定响应人的最终报价，以响应人最终报价由低到高排序，价低者排名靠前，响应人最终报价相较初始报价有变动的，须在竞价结束后的当天下午16:00前按规定格式要求将最终报价发送至指定邮箱（545515663@qq.com），未在规定时间内发送报价文件的，采购人有权将其最终报价做无效处理。

3.本项目原则上将于项目截止当天进行评审，请各响应人相关人员保持通讯畅通，如开标评审时无法与响应人授权代表取得联系（无法取得联系的判定标准：采购人连续2次拨打响应人授权代表预留电话，每次间隔5分钟以上，均无人接听/关机/无法接通，视为无法取得联系），采购人有权将其初始响应报价作为其最终报价。如因采购人原因无法在截止当天按时开标的，采购人将通过电话、微信或短信等方式将延迟开标及开标时间告知所有响应人。

4.响应人已承诺初始报价为最终报价，自愿放弃参与后续轮次竞价的机会的，评审组不再联系响应人进行后续轮次谈判，直接将该响应人初始报价作为最终报价进行评审。

5. 进入竞价轮次报价的响应人填写此表确定最终报价：
2026年5月第二次贵州煤矿直供煤采购

最终报价表

	申报煤种
	运输方式

	申报量（吨）
	申报价格

（元/大卡）

	
	
	
	

	我公司承诺本次报价为我公司最终报价。

响应人名称 （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或印鉴）：

日期： 


采购人根据客户报价情况由低到高确定成交人。成交人应在采购人发出成交通知书之日起3日内与采购人签订书面合同并交纳履约保证金，且不得对项目合同实质性条款作出实质性修改，否则采购人有权取消其成交资格

五、响应文件编制格式（见各煤种对应报价单）

附件：   四川泸州川南发电有限责任公司2026年5月贵州直供煤竞价采购报价单（优质无烟煤）
	计价

体系
	基准单价：

收到基低位发热量 （Qnet.ar）≥5000大卡，含硫（St.d）≤3.0%,干燥无灰基挥发分（Vdaf）≤18%，灰中氧化钠含量

（Na2O）≤2.5%，对应基准单价。
	热值计价标准：
5000＞Qnet.ar≥4500 Kcal/千克，每降低100大卡，煤价下降0.002元/大卡·吨 。
Qnet.ar＜4500 Kcal/千克，每降低100大卡，煤价下降0.005元/大卡·吨 
挥发分计价标准:

干燥无灰基挥发分（Vdaf）>18%，Vdaf每升高1个百分点，煤价下降0.005元/大卡·吨，内插法结算。

煤灰中氧化钠含量计价标准：

Na2O>2.5%,每升高0.1个百分点，吨煤价下降2元。
	硫份计价标准：

2.5%＞St.d≥2.0%，St.d 每降低0.1个百分点，吨煤价上浮0.5元；

St.d<2.0%，St.d 每降低0.1个百分点，吨煤价上浮1元；

3.0%<St.d≤3.5%，St.d 每升高0.1个百分点，吨煤价下降1元；

3.5%<St.d≤4.0%，St.d 每升高0.1个百分点，吨煤价下降3元；

St.d>4.0%，St.d 每升高0.1，吨煤价下降5元。
	履约率考核：

合同履约率80-100%为合格区间。

1.50%≤合同履约率<80%，煤价下浮10元/吨结算；

2.合同履约率<50%，煤价下浮20元/ 吨结算。

	
	单批次要求：
	Qnet.ar≥4500Kcal/千克；St.d≤4.5%；
Vdaf≤18%；Na2O≤2.5%；
	买方对卖方当日同一编号供煤可按单车、多车、同一批次进行单批次采样，单批次化验任一指标不合格（低位发热量<4500大卡、硫分＞4.5%、（Vdaf）>18%、Na2O＞3.5%）的供煤量，剔出单独结算，不计入全月质量加权平均。

	申报

项目 
	供应时间
	供煤量（吨）
	基准单价

(元/大卡·吨)
	挥发分(%)
	含硫（%）
	低位发热量

（大卡）
	氧化钠（Na2O）
	运输方式
	煤源矿点及发运站

	申报指标
	2026年5月19日至2026年5月31日
	
	
	≤18%
	≤3.0%
	≥5000大卡
	≤2.5%
	 
	


备注：1. 本报价单用于申报贵州煤矿直供优质无烟煤。
2. 报价币种为人民币，供煤量不得低于5000吨（低于5000吨的报价无效），基准单价小数点后保留3位（超过3位小数均按去尾保留3位小数）。

3. 表中内容由响应人完整填写，申报指标必须是填报范围内的唯一确定值。

4. 本次报价质量基准为Qnet.ar≥4500kcal大卡、St.d≤3.5% 、Vdaf≤18%、Na2O≤2.5%，实际结算价格以供煤质量按上表计价体系执行。

5. 本报价书及报价单内容严禁响应人修改，经修改的报价无效。响应人有特殊要求可在本报价单空白处单独说明。
6. 响应人接到中选通知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完成履约保证金交纳和合同签订，逾期未交履约保证金或未签订合同的扣除报价保证金10万元

7. 报价方式：本报价单完整填写后签字盖章扫描件发至：cnfdmtzgbj@163.com。

8. 报价截止时间：2026年 5月18日10 :00。      

                                                                                 响应人已准确了解报价所需信息，上述报价均为真实有效意愿表达。

响应人名称（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承诺条款及签字


(响应人可根据自身实际情况选填）�
我公司承诺本次报价为我公司最终报价，我公司自愿放弃参与后续轮次竞价的机会。


响应人名称 （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或印鉴）：�
�
条款说明�
本条款签署后，评审组不再组织对本公司的电话竞价，以本报价作为最终报价参与评审；未按要求签署的，视为愿意参与后续轮次竞价。�
�









